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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程序 

1.目的： 

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提升對個人資料之保護與管理能力，降低公司營運風
險，並創造可信賴之保護個資和隱私環境。 

本公司所屬人員應依本程序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事項，以防
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若有員工違反本程序，本公司將依內部規範進
行懲戒。 

 

2.範圍： 

本程序適用範圍涵蓋所有分公司、營運據點、子公司、客戶及供應商，凡涉及個人資料的蒐
集、處理舆利用之行為皆適用。 

本公司有權修訂本程序，並於修訂後，得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
文件(包括以前述方式告知提供詳載本告知書內容之網站連結)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
知悉之方式告知當事人修訂要點。 

本公司客戶或供應商為推廣業務，非自本公司蒐集第三人之個人資料者，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如踐行告知義務)，並妥善保存所保有個人資料；若因不當蒐集、處理、利用他人個人
資料涉有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者，本公司可視情節輕重依契約所定條款予以懲處。 

 

3 權責： 

3.1 各單位：本公司各單位因為其負責業務或執行任務，對該個人資料檔案負有管理的權利與
責任，為個人資料檔案最後保存與負責銷毀單位，其權責如下： 

3.1.1 資料蒐集： 

3.1.1.1 確認蒐集目的與範圍，並明確告知當事人。若非法律明文規定或 與當事人有契約
或類似契約關係時，需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3.1.1.2 個人資料的更正或補充，通知曾提供利用個人資料的第三方。 

3.1.1.3 個人資料的更正或補充，當因可規則於本公司時，應主動通知當事人。 

3.1.1.4 個人資料盤點登記與維持最新的個人資料檔案清冊。 

3.1.1.5 機密與極機密個人資料檔案保留處理紀錄。 

3.1.2 資料處理： 

3.1.2.1 第一次行銷或研究時，提供當事人拒絕機制。 

3.1.2.2 逾越原特定目的，再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3.1.2.3 第三方提供之個人資料，於首次對當事人利用時告知法定事項。 

3.1.2.4 依個人保存期限，進行個人資料檔案的銷毀。 

3.1.2.5 保留個人資料超過保存期限時，應載明正當之理由。 

3.2 資訊部： 

3.2.1 資訊部應依本公司業務規模及特性，衡酌經營資源之合理分配，配置管理人員及相當資
源，負責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訂定及修正以及安全維護計畫之訂定、修正及執行，並應適
時宣導予員工，以免員工不知情或疏漏，造成公司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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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本公司資訊部應評估個人資料風險及管理機制，並擬訂對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且針對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3.2.3 資訊部應視事實需要召開會議，針對最新法令規定和公司被當事人請求事項，檢視現行處
理程序是否妥當並酌情增修相關管控程序。 

3.2.4 儲存個人資料之電子媒體，由資訊部負責管理和維護使用記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並建立定期備份和緊急復原制度。 

3.2.5 公司遇有侵害個人資料保護之情事、或可能情事時，資訊部應召集緊急應變小組召開會
議，擬訂因應對策，以維護公司之權益。 

4.定義： 

    個人資料泛指自然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
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以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出個人的資料或數位形式都屬於個人資料之保護範
圍，其來源包括：當事人提供資訊給本公司時、基於雙方間的法律關係而取得之資訊、當事人
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當事人造訪本公司的網站、當事人向本公司任何一個網站註冊以使用本
公司的網站、產品或服務、當事人和本公司網站上的第三方內容或廣告進行互動。另外，本公
司也可由第三方獲得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5.內容： 

5.1 個人資料之蒐集 

5.1.1 公司蒐集個資時，應向當事人告知公司名稱、處理使用目的、利用時機、對象與方式，並
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文件。公司針對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特種個人資
料，原則上不得主動蒐集、處理、利用。若因間接或例外因素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
時，於當次使用完畢後將資料和電子媒體應儘速銷毀。 

5.1.2 公司應注意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或傳輸，以誠實信用方式進行，出於最小且未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公司各部門因執行工作需
求，接觸員工和家屬之個人資料時，應善盡管理責任，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毁損或洩
露。人資部門因職務異動時，應將所保管之電子媒體及文件資料列冊移交。 

5.1.3 個人資料若非經資料當事人之書面同意或經法令規定許可，不得任意揭露、販售或用於蒐
集時的特定目的以外之用途。 

5.1.4 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得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補行告知義務，告知式得以書
面、電话、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5.2 資料安全管理 

5.2.1 本公司所屬人員禁止使用私人可攜式設備（例如 USB 隨身碟、外接硬碟、筆記型電腦、手
機、記憶卡等）儲存本公司所保有個人資料檔案。 

5.2.2 本公司所保有個人資料檔案應以加密方式儲存，僅經授權之所屬人員得開啟處理、利用。
以網際網路傳輸個人資料時，亦應以加密方式為之。 

5.2.3 本公司所保有個人資料檔案應定期備份，以防止資料受損，備份資料之保護比照原件辦
理。 

5.2.4 本公司所保有之個人資料存在於紙本者，於保存期限屆滿時，應以碎紙、委外焚化等方式
銷毀。本公司所保有之個人資料存在於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
者，該媒介物於報廢時應採取消磁、剪斷、敲擊等破壞措施，以免由該媒介物洩漏個人資料。 

5.2.5 本公司委託他事業執行紙本、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銷毀
時，應與受委託事業簽定個人資料保護條款規範，並派員監督處理程序及留存相關事證。 

5.3 設備安全管理 

5.3.1 本公司所保有個人資料存在於紙本者，應儲存於上鎖之保管箱或檔案室內，僅業務主管有
開啟調閱權限。 



3 

 

5.3.2 本公司所保有個人資料存在之電腦主機應置放於機房，並設門禁管制，僅業務主管及資訊
人員得刷卡進入。 

5.3.3 其他所屬人員因業務需要而須調閱個人資料者，應事前提出申請，經業務主管人員同意後
調閱。 

5.3.4 本公司所屬員工應妥善保管個人電腦存取資料之硬體，並設定登入及螢幕保護程式密碼。 

5.3.5 本公司所屬員工於下班前應關閉電腦電源，並將所保有其他個人資料之媒介物置於個人抽
屜內上鎖保管。 

5.3.6 儲存個人資料紙本之保管箱或檔案室內，應設置防火裝置及防竊措施。儲存個人資料之電
腦主機系統應設置防火牆，降低外部入侵風險。前項主機置放之機房應設置門禁、監視錄影及
防火設備。 

5.3.7 資訊部應加強資訊流通安全檢查及防護機制，建置防火牆、防毒軟體、密碼存取控制、資
料加密..等功能，以防範外部侵入並留存執行 log 記錄。 

5.3.8 聘用外部專人更新或維修公司電腦設備時，應指定專人在場，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
改、毁損或外洩。 

5.3.9 電腦設備報廢或移轉使用，應確實刪除電腦設備中儲存有關個人資料之檔案，並依「固定
資產管理辦法」之流程執行之。 

5.4 人員管理措施 

5.4.1 本公司所屬人員使用電腦設備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應以專屬帳號密碼登入電腦系
統，存取個人資料檔案權限應與所職掌業務相符。 

5.4.2 因業務需要而須利用非權限範圍之特定個人資料者，應事前提出申請，經業務主管人員同
意後開放權限利用。 

5.4.3 本公司所屬人員均應簽署保密協定，就於本公司任職期間因業務所接觸個人資料均負保密
義務。 

5.5 資料銷毀 

5.5.1 超過保存期限或不再需要使用之個人資料檔，經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進行資料銷毁。但
若有正當事由並經審核同意後得延長保留期限。 

5.5.2 因結束業務經營、交易完成、特定目的消失、契約或法令規定期限屆滿等，所保有之紙本
個人資料應以碎紙、委外焚化等方式銷毀紙本，個人資料儲存於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
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者，應以消磁、剪斷、敲擊等破壞措施銷毀。本公司進行前項個人
資料銷毀處理時，應記載處理之時間、地點，並以照相或錄影方式留存紀錄。 

5.5.2.1 紙本若屬大量銷毁應指定專業廠商有相關安全控管措施(如:人員全程陪同或全程錄
影監控)。 

5.5.2.2 紙本若少量則應以碎紙機銷毀。若為電子檔案，應依規範辦理刪除。 

5.5.2.3 若為資料庫檔案，權責單位提出單位主管核准文件後，由資料庫管理人員進行刪
除，並留下紀錄。 

5.5.3「機密」等級之個人資料檔案，資料銷毀時應有相關人員陪同，並於銷毀後填寫「個人資
料檔案銷毀紀錄表」。 

5.5.4 磁性媒介需報廢或不堪再使用時，依媒介性質則由個人或資訊處人員以實體破壞或使用其
他應用程式或工具清除資料或銷毀該媒介。 

 

6.附件：無 

7.修改與實施：本辦法呈總經理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